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诺书
达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因购房人购买我司开发的位于            （市、县、区）的新建商品房（项目名称：               ，房屋坐落：                                  ），其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总金额（大写）：__________            元，（小写）：               元，直接划转至我司商品房资金监管账户，该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户名：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我司郑重承诺，并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前述资金监管账户为我司针对该项目在住建部门备案的合法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账户信息真实有效，且我司保证该账户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贵中心划转的上述住房公积金，仅作为购房人购买该房屋的购房款，我司无权将该款项支付、划转至购房人、其配偶及代际互助人任何一方。

我司承诺贵中心划转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至资金监管账户之日起30日内完成网签备案，并将购房申请人的商品房备案表传到住房公积金中心。因我司原因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完成网签备案，或购房人因我司违约提出解除合同的，我司承诺在贵中心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全额退回上述公积金。

我司已充分知晓并理解本承诺书的全部内容及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承诺书的签订系我司真实意思表示，且本承诺书不可撤销，对我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房地产开发企业（公章/合同专用章）：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